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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l

静县2023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

资金单位:万元

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序
□

ˉ亏 单位 下达资金 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

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

务

少数民族发展任务 以工代娠任务

农业农村局1 2l8

巴伦台镇人民政府O
△ 195 195

哈尔莫敦镇人民政府3 2072 1300 85 687

巴音郭楞乡人民政府4 327 99 228

和静镇人民政府5 445 445

巴音布鲁克镇人民政府6 580 580

巴润哈尔莫敦镇人民政府7 285 285

额勒再特乌鲁乡人民政府8 65 60 5

巩乃斯镇人民政府9 278 278

乃门莫敦镇人民政府10 400500 100

协比乃尔布呼镇人民政府1l 600 300 300

阿拉沟乡人民政府12 95 95

克尔古提乡人民政府13 138 138

合计 39805798 613 987

达国有农场巩｜百｜提升

任务

218

218


